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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必修課程調整開課年級
開課年級 學期 調整前 調整後

一年級

上學期

初級會計學(一)3
經濟學(一)3
資訊科技導論3
財務數學3

初級會計學(一)3
經濟學(一)3
資訊科技導論3
財務數學3

下學期

初級會計學(二)3
經濟學(二)3
管理學3

初級會計學(二)3
經濟學(二)3
管理學3
稅務法規3

二年級

上學期

中級會計學(一)3
統計學(一)3
商事法(一)2
實用英文(一)1
稅務法規3

中級會計學(一)3
統計學(一)3
商事法(一)2
實用英文(一)1
成本會計(一)3

下學期

中級會計學(二)3
統計學(二)3
商事法(二)2
實用英文(二)1

中級會計學(二)3
統計學(二)3
商事法(二)2
實用英文(二)1
成本會計(二)3

三年級

上學期

新興會計問題專題3
實用英文(三)1
成本會計(一)3
財務報表分析3

新興會計問題專題3
實用英文(三)1
審計學(一)3

下學期

實用英文(四)1
成本會計(二)3
審計學(一)3

實用英文(四)1
審計學(二)3
高等會計學(一)3
財務報表分析3

四年級
上學期

審計學(二)3
會計資訊系統3
高等會計學(一)3

會計資訊系統3
高等會計學(二)3

下學期 高等會計學(二)3

– 緣由：
提高同學競爭力
提前準備就業與證照考試

– 讓學生大四下學期可至會計
師事務所實習，

– 為職涯及升學做準備。

– 必修課程調整開課年級對照
表如右，灰底課程為上下學
期班級對開。



二、國際會計師事務所就業學程

• 學程宗旨

– 本學程係本校與大型國際會計師事所共同規劃設立的就業學程，目的為培養
學生能靈活應用專業知識於職場實務人才，使學生畢業後能迅速將學知識與
職場需求緊密結合，提升就業競爭力。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二、國際會計師事務所就業學程

• 課程結構調整

– 修畢學程之學分數從13學分
調降為12學分。

– 實習必修課程改為實務必修
課程。

– 「會計實務講座」課程的開
課年級由4年級調整為3年級。

– 專業選修課程增加11門系上
選修，共計20門，任選9學
分。

– 刪除通識選修課程。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開課單位/年級 備註

實務必修課程
審計實務及個案研討 2 會計師事務所/4 曾修審計學(一)

會計實務講座 1 會計師事務所/3

專業選修課程

當代會計問題 3 會計系/3

任選9學分

企業評價 3 會計系/4

企業資源規劃 3 會計系/4

管理會計 2 會計系/4

鑑識會計 3 會計系/4

租稅申報實務 3 會計系/3

稅務會計(一) 2 會計系/3

稅務會計(二) 2 會計系/3

租稅規劃 3 會計系/4

電腦審計 3 會計系/4

會計師簽證查核議題研討(一) 1 會計系/3

會計師簽證查核議題研討(二) 1 會計系/4

會計審計法規 3 會計系/4

審計抽樣 1 會計系/4

會計智能數據分析應用軟體 2 會計系/4

職涯規劃導引 1 會計系/2

全球化職涯探索(一) 1 會計系/3

全球化職涯探索(二) 1 會計系/3

全球化職涯發展應用 1 會計系/4

企業實習 1 會計系/4



二、國際會計師事務所就業學程

• 修就業學程的好處

– 鼓勵學生於大一下學期開始申請「國際會計師事務所就業學程」，大三下學期修習
「會計實務講座」，大四上學期修習「審計實務及個案研討」，大四會計師事務所徵
才時，以取得就業學程資格者優先推薦。

– 修習「審計實務及個案研討」課程之學生，獲得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面試機會。

– 修習「國際會計師事所就業學程」之課程學分數，亦可列入畢業學分數之系選或自由
選修。

– 修習通過者，於畢業時除了領畢業證書外，學校另加發一張就業學程證書。



三、輔系、雙主修

• 申請方式：線上申請。

• 申請路徑：

本校首頁/在學學生(輸入帳號密碼)/進修/輔雙跨就/輔雙申請。

• 申請時間：

上學期約11月，下學期約5月，實際申請時間每學期課註組公告於
本校首頁/在學學生/行政公告，學生可上網查詢申請相關資訊。

• 各系申請標準：每學期各學系申請標準於學生申請網站公佈。

• 輔系雙主修辦法：請參閱本校首頁/行政單位/教務處/單位法規。



四、在校生赴國外交換

• 交換生申請資格
– 本校學生除大一新生、未就讀滿一年之轉學生及在校學分已修畢申請當學期可順利畢業者外，

皆可參加交換生甄選。本校境外學位生(含國際學生、僑生、陸生)亦可進行國際交換，交換辦法

比照一般生。交換生申請及出國研修需為同一學制。

• 交換生相關費用
– 國際處為鼓勵學生提升國際移動能力，積極與各姊妹校簽訂交換生合約，並爭取以繳納中原大

學全額學雜費就可赴外國修習半年或一年之機會，希望能降低學生之負擔，提高學生出國研修

之意願；而在國外的住宿費、書本費、保險費、生活開銷等其他費用則由學生自行負擔。

– 國外生活費參考如下表，學生可上網至交換學校網頁查詢。

• 交換生相關資訊可至本校國際處網站查詢：https://oia.cycu.edu.tw/

歐美 日韓 東南亞 大陸

生活費(新台幣) 20,000 15,000~18,000 8,000~10,000 10,000~12,000

https://oia.cycu.edu.tw/


Q&A時間


